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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版序 

地方制度法與財政收支劃分法近來成為政治與法制攻防重

點，財政收支劃分法2025年兩次修正更影響整體地方自治秩序之
運作；延宕幾十年之行政區劃（程序）法終於在2025年11月11日
由總統公布，立法院於三讀通過行政區劃程序法時，附帶決議要

求2026年7月1日前實施。地方自治團體之新設、廢止或調整終於
有法律上之依據。除法令不斷修改外，行政與司法實務以及相關

學術亦蓬勃發展，為使本書內容能夠與時俱進，有修訂本書之必

要。 

本書將2026年5月底前相關法令之修改與增訂、司法院解釋與
憲法法庭裁判、法院裁判、行政機關之令函以及學術理論之重要

發展盡可能融入本書，亦盡可能修正本書原有錯誤或語意不清之

內容，希望能夠繼續提供讀者我國地方自治法最新之面貌。 

本書之增修，除感謝元照出版公司專業工作團隊之大力協助

外，我的一群助理，中正大學法研所的同學邱喨翌、蕭峻輿、            
蘇立庭與王紀涵之辛勞校稿，在此由衷感謝。本書雖一再校閱，

仍不免有疏漏或不足之處，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與提供建議。 

蕭文生 謹識 
2026年5月於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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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憲法與地方自治 

學習重點 

地方自治之意義、實施地方自治之目的以及我國憲法有關地方

自治之保障。 

第一節 地方自治之意義 

地方自治雖是現代國家內非常普遍的現象，亦常常是作為國家民主

化過程中一項重要的指標，但由於各國的憲政秩序、政治、社會發展呈

現不同的風貌，因而一個國家實際上是否實施地方自治，並不容易從表

象判斷，例如，各國皆有所謂的「地方政府」，但此絕非表示該國一定

實施地方自治。此外，各國有其歷史背景與經驗，對於地方自治的設計

與保障呈現不同的風貌，因此亦增加判斷的困難。 
地方自治主要係指，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律規定範圍內，有權力及能

力以自我負責的方式，規範及處理地方事務。地方自治可分為四個部分

加以說明。 

第一項 公法人 
實施地方自治之組織（地方自治團體）必須具備法人之性質，換句

話說，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律上與國家並非同一，而是具有法律獨立人格

的組織。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1款規定，地方自治團體指依地方制度法實

施地方自治，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強調具有公法人性質之目的在於，

地方自治團體係能夠獨立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主體，而非國家的附庸或

所屬機關1。司法院釋字第467號解釋指出，省為地方制度層級之地位仍

                                                        
1 司法院釋字第467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憲法上之各級地域團體符合下列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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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喪失，惟不再有憲法規定之自治事項，亦不具備自主組織權，自非地

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2。我國目前具有公法性質公法人地位之地方

自治團體為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與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 

第二項 在法律範圍內實施 
地方自治必須在法律規定範圍內實施，以我國而言，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1款「……依地方制度法實施地方自治……」規定即在表明，地方

自治並非得任意為之3。但另一方面並非表示，立法者得任意規定地方

自治之內容。 
地方自治在許多國家中皆以憲法加以保障，若地方自治僅能在法律

規定範圍內為之，兩者間似乎存在著某種矛盾，尤其是當規範地方自治

的法律規定，不符合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目的時，將產生爭議。惟即使

憲法直接保障地方自治，但憲法規定，一般而言，皆十分簡潔與抽象，

若無法律規定加以具體化，地方自治的實施，將產生困難及不確定性，

因此，重點在於如何使規範地方自治的法律符合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目

的，此時，「制度性保障」的概念即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第三項 有權力及能力處理地方事務 
地方自治團體必須有權力及能力來處理地方事務，地方自治團體必

須享有一定事務之管轄權（地方事務）來凸顯與國家管轄領域的不同，

此即憲法第十章規定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原因，換句話說，地方自治團體

就特定事項享有所謂的「立法並執行」之權。除權限之賦予外，亦必須

賦予地方自治團體享有足夠的人力及物力資源，亦即人事權與財政權，

來處理地方事物，僅是形式上給予處理權限並不足夠，應使地方自治團

體在實際上有能力處理地方事務。除地方制度法規定外，地方自治團體

                                                                                                                                  
一、享有就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二、具有自主組織權，方得為地方自

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 
2 臺灣省目前並非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但如有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仍有可能

成為其他類型的公法人。惟迄今為止並無任何法律賦予臺灣省法人格。 
3 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係指，除憲法明確規定外，立法者得就地方事務之範圍以及自我

負責之方式等加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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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是否有能力處理地方事務，取決於相關公務員法、財政收支劃分

法等規定。 

第四項 自我負責 
地方自治團體必須能夠以自我負責的方式處理地方事務，所謂自我

負責的方式係指，在處理地方事務範圍內，地方自治團體可自主決定，

是否以及如何為之，不受國家指揮，換句話說，地方自治團體得以憲法

或法律所賦予之權限、人力及物力資源，獨立對外單獨作成決定並負擔

責任。司法院釋字第498號解釋指出，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

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以尊重。惟所謂的

自我負責並非指得自由任意為之，亦非表示國家絕對完全不得介入。地

方自治團體並非獨立於國家之外而成為國中之國，因而排除中央政府任

何介入，地方自治團體仍屬國家整體法秩序之一部分，國家仍然可對地

方自治團體作必要的監督。但監督除須有法律依據外，僅限於一定的範

圍及方式，且主要為事後監督，以確保地方自治團體仍能自我負責地處

理地方事務。 

第二節 實施地方自治之目的 

地方自治之實施除了歷史因素外，由於在各國實施的時間長短不同

以及成效也有差異，對其評價亦有所不同，從基層民主的讚美一直到黑

金政治的批評，地方自治呈現兩極的毀譽光譜4。在現代社會為何要實

施地方自治呢？此可以從理論上（制度面）以及實際上（發展面）加以

說明。首先，實施地方自治係基於垂直權力分立考量，防止國家權力集

中並避免權力濫用5。傳統國家權力水平分立（行政、立法、司法）制

                                                        
4 有關地方自治之功能，參照薄慶玖，地方政府與自治，5版，2004年3月，頁13-

19。對地方自治之批判，蔡茂寅，地方自治之基礎理論，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1
期，2000年6月，頁5-6。 

5 司法院釋字第498號理由書指出，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
理念與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設有地方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其首長與民

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產生，分別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務，

或行使地方立法機關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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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互監督與制衡之機制，在政黨介入國家權力運作後，功能受到重大

限制，甚至出現窒礙難行的情形，因而無法達成原有的目的6；再加上

國家事務日益複雜，傳統上將所有國家權力集中於所謂「中央政府」層

級的想法亦逐漸不符合實際的需要。因此，將國家權力分配給不同層級

的政府並使其各自擁有自主決定之權限7，以防止國家權力集中於特定

政黨的情形，便成為可能的解決之道。換句話說，藉由權力的分散，不

僅是水平的，再加上垂直的分立，能夠降低權力濫用的機率。由於地方

自治具有分權及權力衡平的性格，其亦係民主自由國家秩序的重要基  

石8。惟不可否認的是，垂直權力分立亦會產生負面的副作用，例如，

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不易，易造成彼此間之權限衝突9。至於如何垂直

分立，一般而言，中央政府以立法為主，執行為輔；地方政府以執行為

主，立法為輔。蓋中央須規範全國事務，基於國內秩序一致性之要求，

以立法為主；而地方實際處理與人民直接相關事項，須因地制宜，故以

執行為主。 

此外，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地方自治亦被稱為基層民主之櫥窗，

藉由地方自治之實施，促使國家全部的區域皆能達成均衡發展的目的，

                                                        
6 特別是在內閣制國家，由於透過政黨運作使得行政與立法在實際上合一，中央政府

權力集中於特定政黨，水平權力分立相互監督與制衡之功能幾乎難以發揮。 
7   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6號判決指出，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憲法

於第十章詳列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除已列舉事項外，憲法第111條明定如有未列舉

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一縣性質者則屬於縣，旨在

使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區域內之事務，具有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自治之權。地

方自治團體在特定事務之執行上，即可與中央分權，並與中央在一定事務之執行上

成為相互合作之實體。從而，地方自治團體為與中央政府共享權力行使之主體，於

中央與地方共同協力關係下，垂直分權，以收因地制宜之效。 
8 蕭文生，地方自治團體之自主組織權，公務員法與地方制度法，台灣行政法學會主

編，2003年1月，頁269。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385號判決指出，地方制
度之權力分立目的，除在防止地方機關濫權，亦在促使地方機關決定達到盡可能正

確之境界，當憲法將權力分散以保障人民權利自由，它同時亦期待各分散之權力得

整合促成可運作之機關團體，藉由權力之分離但互依，自主且互動，使得公共政策

之思辯與對話積極展開，各權力機關自須相互尊重各自享有之權限並遵守憲法及法

律之界限，不容彼此侵犯而破壞權力分立之精神，否則即屬違法。 
9 中央與地方權限衝突最常見之案例即是警察人事權之爭議；此外，近年來由於環保

意識抬頭，環保事務亦常成為中央與地方衝突之導火線。2020年則因進口豬肉萊克
多巴胺安全容許值引起中央與地方有關食品安全管理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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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共同的生活價值與水準，此乃是地方自治積極的一面。在保障地方

自治下，地方自治團體可以自由決定，在既有的人力、物力資源以及先

天環境下，如何發展出自己的特色，而非由中央做集中式或計畫式地規

格化每一地區的發展，也因此地方自治具有融合（整合）功能，能夠凝

聚地方居民之向心力，而此正是每一個地域團體繼續存在所需之要素10。

換句話說，賦予每一個地方自治團體多元發展的可能性，充分利用本身

之特長與優點，而非每一個地方自治團體都往同一個方向發展。各個地

方區域皆有自己的特色，在多元發展下，國家始有競爭力。司法院釋字

第498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憲法於第十一章第二節設「縣」地方制度之

專節規定，分別於憲法第118條、第121條、第128條規定直轄市、縣與

市實行自治，以實現住民自治之理念，使地方人民對於地方事務及公共

政策有直接參與或形成之權。惟從我國各地地方政府皆不斷爭設科學園

區或工業園區、搶建天空步道來看，不可否認的是，多元發展發揮特色

並非容易之事。 

最後，地方自治係以自我負責方式處理地方事務，尤其藉由地方自

治法規之制定，亦即由地方自治團體對於地方事務享有規範權（涉及本

身事項即為最熟悉的領域），使得規範者與受規範者的距離縮小，同時

減輕中央立法者必須考量實質上地區差異所造成的立法負擔──對於中

央立法者而言，地區的差異通常不易知悉，且地區情況有所改變時，亦

無法即時針對地區性的需求作出合乎實際之決定──確保法規範能夠具

體落實並得增進行政效率。此即司法院釋字第498號解釋理由書所稱，

地方自治團體為與中央政府共享權力行使之主體，於中央與地方共同協

力關係下，垂直分權，以收因地制宜之效。 

第三節 地方自治與國家形式 

地方自治並非獨立於國家之外，但憲法在國家（法人）之外，另外

規定了地方自治團體，亦在凸顯地方自治團體絕非是國家的附屬品而是

具有自主的法律地位與法人格。討論地方自治議題，無法規避國家與地

                                                        
10 K. Lange, Kommunalrecht, 2. Aufl., 2019, S. 12 R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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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治團體彼此間的關係，地方自治究竟在憲法上享有多少重要性，則

與國家形式息息相關。 

第一項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 
傳統上國家可簡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中央集權，一是地方分權，

此係以國家權力之歸屬為分類標準。中央集權係指國家所有權力歸中央

（政府）所有。但此並非表示在中央集權的國家內，不存在地方政府。

事實上多層級的地方政府在中央集權國家內是存在的，只不過地方政府

的地位屬於中央派駐（地方的）機關而已。我國在精省過程中，並未明

確廢除「省」，仍設有省政府、省諮議會等「地方政府」，但依地方制

度法第2條第1款規定，省政府僅是行政院之派出機關。因此設置地方政

府的國家並非表示一定是實施地方自治的國家，重點在於地方政府如何

產生以及其權力來源為何；若地方政府之成員皆為中央政府指派，且其

行為皆受中央政府指揮監督時，權力皆歸屬中央（政府）所有，則縱使

存在地方政府，仍為中央集權之國家。 
地方分權則係指國家權力來自地方且基本上由地方所擁有。中央

（政府）之權力則係透過與地方簽訂之契約或依憲法規定，將地方權力

移轉給中央，此種情形在聯邦國家最為普遍，例如，美國，其在體制上

存在聯邦以及各州。各州皆有獨立的憲法，完整的三權分立，從外在觀

點來看，皆具有國家的特質。聯邦權力來自憲法的列舉規定，聯邦憲法

的修改需要獲得各州之同意。在分權國家亦有中央（聯邦）政府與所謂

的「地方政府」之分，惟此處的「地方政府」享有獨立的國家權力，與

中央集權下的地方政府並不相同。 

第二項 均權制度 
我國憲法中第十章規定了中央與地方之權限，第十一章規定了地方

制度，看起來很容易使人認為我國是採取地方分權制度。惟我國的省與

聯邦國家中的邦或州不同，省並未如同聯邦國家中的州或邦制訂憲法，

本身並不具有國家的特質；我國中央政府的權限並非是各省權限列舉後

所剩餘者，而是與各省權限相同，均由憲法明定，因此，我國並非採地

方分權制度。但我國亦非採中央集權制度，省、縣層級地方政府並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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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派駐地方的機關，而是由省民、縣民以自治方式透過選舉選出11。 
司法院釋字第498號解釋理由書指出，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

度，憲法於第十章詳列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除已列舉事項外，憲法第

111條明定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

央，有一縣性質者則屬於縣，旨在使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區域內之事

務，具有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自治之權。地方自治團體在特定事務之

執行上，即可與中央分權，並與中央在一定事務之執行上成為相互合作

之實體。地方自治團體為與中央政府共享權力行使之主體，於中央與地

方共同協力關係下，垂直分權，以收因地制宜之效。我國中央政府與地

方政府各有其獨立的權限來源，地方政府並非由中央政府所派，地方政

府對特定事項享有立法及執行權，因此我國所採取者非中央集權亦非地

方分權制。中央與地方若有權限爭議時，並非以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制

度下的基本理論為依據，而是必須自我國憲法上對於中央與地方權限的

劃分原則與實際規定著手，才能得出正確的解決方案。解決爭議的基本

方向，司法院釋字第498號解釋稱之為「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均權原

則」。 
惟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段碼61另指出，憲法除於第107

條及第108條明定專屬中央立法之事項外，並未同時明定有專屬地方之

立法或執行事項，其他政府權力如司法權、考試權及監察權，亦均專屬

中央。就目前仍有適用之憲法第110條規定而言，該條第1項所列之各種

縣自治事項，均可在憲法第107條及第108條找到相對應或類似性質之事

項規定，而無中央立法權完全或絕對不及之縣自治事項。換言之，憲法

第107條至第110條就中央、省及縣立法權事項及範圍之規定，並非相互

排斥，互不重疊，反而有如同心圓式之規範架構，各個縣自治事項（小

圓），均為其相對應之省自治事項（中圓）及中央立法權（大圓）所包

涵。依憲法法庭之見解，如此一來，只有中央享有專屬中央立法之事

項，地方並無專屬地方立法事項，且無中央立法權完全或絕對不及之縣

自治事項，是否符合所謂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均權原則，不無疑問。

                                                        
11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段碼61指出，我國憲法就政府體制之垂直權力分
立，係採單一國，而非聯邦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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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憲法規定之表面文字即得出此項結果，而未審酌憲法對於地方自治

之制度性保障，論理上應有不足之處。 

第四節 憲法有關地方自治之保障 

由於我國並非採中央集權，亦非採地方分權制度，因此有關地方自

治的保障無法僅依理論的層次即可得知其內容，而是必須自憲法實際規

定中加以理解12。憲法中有關地方自治之保障主要在憲法第十章中央與

地方權限（第107條至第111條）以及第十一章地方制度（第112條至第

128條）共22條條文。基本上從憲法的規定中，可以得出下列重點，第

一，憲法上所保障的地方自治團體種類繁多，計有6種，第112條規定的

省、第121條規定的縣、第118條規定的直轄市13、第128條規定的市14

（省轄市）、第119條規定的蒙古各盟旗以及第120條規定的西藏自治。

前四種地方自治團體較為普遍且屬於在臺灣實際存在過的地方自治團

體；後兩者有其歷史背景，並非本文討論的對象。至於目前亦實施地方

自治的鄉（鎮、市），雖在一般法律層次亦承認其為地方自治團體，但

其並非憲法所保障，甚至在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修憲過程中亦未將鄉

（鎮、市）的自治保障提升至憲法層級。雖有認為憲法對地方自治團體

之層級僅規定至縣（市）層級，如在縣（市）層級以下另設次級地方自

治團體，恐將損及縣（市）之自治權，其合憲性應受質疑。惟憲法雖未

對縣（市）層級以下之自治團體有所規定，但是否表示絕對禁止以法律

規定縣（市）層級以下之地方自治，或是授權立法者依實際政治、社會

                                                        
12  詳見，林明昕，憲法框架下的地方自治，公法研究，5期，2023年6月，頁37-58。 
13 司法院釋字第258號解釋指出憲法第118條既將直轄市之自治，列入第11章「地方制
度」「省」之一節內，則直轄市依法實施自治者，即與省為同級地方自治團體，在

憲法上之地位、權責、財源及負擔，與省相當；且直轄市人口密集，在政治、經

濟、文化上情形特殊，其環境、衛生、公安及交通等建設，所需經費，恆較縣及省

轄市龐大，須將其財源，妥為分配，以免影響市政建設之均衡發展，其教育、科

學、文化之經費所占預算總額之比例數，應比照關於省之規定。 
14 司法院釋字第258號解釋指出，憲法所稱之「市」，有僅指省轄市者，例如第109條
第3款所定「省、市」及第128條所定之「市」；有兼指直轄市者，例如第26條第1
款所定「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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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作通盤考量後決定，由於資料並不充分，並無決定性之答案15。從

現實面來看，鄉（鎮、市）實施地方自治在我國已有長久歷史，即使毀

譽參半，或甚至主張廢除鄉（鎮、市）自治之聲量占多數且在1996年召

開之國發會已作出取消鄉（鎮、市）自治之結論，但在隨後新制定的地

方制度法仍保留鄉（鎮、市）之自治地位，鄉（鎮、市）自治再次被法

律所承認。至於2014年地方制度法增加的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則是特殊時空環境下的產物，雖有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為其

法理依據，但與一般所認知之地方自治團體差異極大。 

第二，憲法雖保障地方自治，但此種保障與我國歷史上的傳統並不

完全相符16，因此除實質規定外，憲法亦設計了程序上的規定，以促使

及保障地方能夠真正實施自治。此即司法院釋字第259號解釋理由書所

稱，憲法規定之地方自治，須循序實施。首先，由立法院制定省縣自治

通則，而非由中央的行政院直接介入省縣自治；再由省（縣）召集省民

代表大會（縣民代表大會）依據省縣自治通則制定省（縣）自治法，實

施地方自治。透過多層次的程序設計來確保地方自治的實施。 
第三，在憲法中明白列舉地方自治團體應有的權限，以避免中央立

法者透過法律任意變動或剝奪地方自治團體的權限，例如，憲法第109
條規定省立法並執行之事項，第110條規定縣立法並執行之事項。惟第

118條保障的直轄市在憲法上並無明確的權限規定，而是僅規定「直轄

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就權限保障而言，相較憲法第128條規定市

（省轄市）準用縣之規定，直轄市似乎比市（省轄市）還不如。 
以主體與權限是否受到憲法保障，得將我國曾實施地方自治的地方

自治團體分為三級，第一個層級是省、縣跟市，其不但自治地位受憲法

保障，自治事項亦受憲法保障，例如，憲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縣教育

事項由縣立法並執行之，具體實施地方自治的法律則不能剝奪縣對於縣

教育的自治權。第二個層級是直轄市，其自治地位雖受憲法保障17，但

                                                        
15 有關此項爭議，黃錦堂，地方制度法論，增訂3版，2020年10月，頁16-18；劉文
仕，地方制度法釋義，6版，2025年9月，頁135-137。 

16 蔡志方，憲法與地方自治保障，蔡志方、陳清秀主編，地方自治法，2版，2021年
12月，頁7指出，現代意義的地方自治在我國歷史發展過程中並未曾實施過。 

17 惟亦有認為直轄市係法律保障之地方自治團體，憲法第118條規定之解釋有兩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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